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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没有妈妈就没有现在

的我，我会带着她一直走下去。”昨日，19岁

女孩毛女说，有妈妈在就有家的感觉。这

个90后女孩，守护了瘫痪养母12年。

毛女1991年出生在山西临汾一个农民

家庭，5岁时，一场车祸夺走了父亲的生

命，迫于生活压力，她的母亲将她送给了养

母刘芳英。然而幸福的生活没有持续两

年，毛女的生母由于心脏病去世了。养母

却患上了椎管狭窄，经过治疗，只能拄着拐

杖勉强走路。养父经受不了艰辛的生活，

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

从此，7岁的孩子就肩负起照顾妈妈

的责任，学着撑起一个家。冬天，毛女学着

用煤生火、掏灰，手上、脸上弄得都是黑乎

乎的，连洗都顾不上，就急匆匆跑去上学。

毛女一直懂事地照顾着妈妈，初中毕

业那年，养母的病情突然恶化，最终瘫痪在

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刘芳英本打算让

女儿上高中、考大学，可是毛女还是选择了

在县城有分校的一所师范学校。这样既可

以上学，又方便照顾母亲。2009年，按照

学校的规定，毛女需要再在临汾市学校本

部接受3年的教育。

“妈妈把我拉扯大不容易，我去市里上

学了，谁来照顾她！”最后毛女决定带母亲

一起去上学。她们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

毛女的学习生活就忙碌于学校和这间出租

房之间。养母久病卧床，患上了褥疮，毛女

每天要给妈妈翻身、擦身几次，还买来专门

的医学护理书籍，按照书上说的去做。

养母总是对人说，闺女虽然不是自己

亲生的，但是毛女待她百分之百的好，觉得

亏欠她的太多。“我现在是孩子的累赘，会

影响她找婆家。”每想到孩子的未来，刘芳

英眼睛都是湿润的。

90后女孩守护瘫痪养母12年

日方公布所谓录像
不能改变事实真相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马朝

旭1日说，中方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同日

本巡视船碰撞的录像不能改变事实真

相，不能掩盖日方行为的非法性。

有记者问：日方向国会公布了中方

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同日本巡视船碰撞

的录像，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马朝旭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

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本海

上保安厅巡视船在钓鱼岛海域对中方

渔船进行干扰、驱赶、拦截、围堵和抓

扣，本身就是非法的，严重侵犯了中国

的领土主权和中国渔民的正当权利。

所谓录像不能改变事实的真相，不能掩

盖日方行为的非法性。

汇率变动不代表
中国外贸政策取向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副部长陈健1

日说，从一般经济学理论来讲，人民币

升值有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但同时

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负面影响。汇率

变动不代表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取向。

陈健指出，从2005年开始，中国已

基本形成浮动的汇率形成机制。要把人

民币升值可能对对外贸易产生的负面效

应转化、压缩到最低，加速优化出口商品

结构。同时，放大其对于对外投资的促

进作用。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一定会对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北京时间1日0时26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第六颗北斗导航卫星送入太空，这是我国今

年连续发射的第4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卫星。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于2012年前具备亚太地区区

域服务能力；2020年左右，具备覆盖全球的服务能力。 新华社发

最高法司法解释规定，旅游经营者霸王条款无效

游客拒绝购物不得另行收费
最高法院昨天公布《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明确旅游经营者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告示等

方式作出对旅游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

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责任，如果旅游者遇到类似霸王条款，旅

游者请求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该内容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司

法解释昨起开始施行。 星报综合

《规定》明确了旅游者对于旅游经营

者收取的差价费的返还请求权，规定旅游

者要求旅游经营者返还下列费用的，法院

应予支持：因拒绝旅游经营者安排的购物

活动或者另行付费的项目被增收的费用；

在同一旅游行程中，旅游经营者提供相同

服务，因旅游者的年龄、职业等差异而增

收的费用。

旅游者在自行安排活动期间遭受人

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经营者未尽到必

要的提示义务、救助义务，旅游者请求旅

游经营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规定》首次在民事司法解释中明确了

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定旅游经营

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泄露旅游者个人信息或

者未经旅游者同意公开其个人信息，旅游者

请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法院应予支持。

对于旅游经营者的转团与挂靠等损

害旅游者利益行为的后果与责任，司法

解释规定，旅游经营者将旅游业务转让

给其他旅游经营者，旅游者不同意转让，

请求解除旅游合同、追究旅游经营者违

约责任的，法院应予支持。旅游经营者

擅自将其旅游业务转让给其他旅游经营

者，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遭受损害，请求

与其签订旅游合同的旅游经营者和实际

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经营者承担连带责

任的，法院应予支持。

《规定》还明确，除合同性质不宜转让

或者合同另有约定之外，在旅游行程开始

前的合理期间内，旅游者将其在旅游合同

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请求确认转

让合同效力的，法院应予支持。旅游经营

者因此请求旅游者、第三人给付增加的费

用或者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减少

的费用的，法院应予支持。

另外，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进行中，

因旅游者单方解除合同，旅游者请求旅游

经营者退还尚未实际发生的费用，或者旅

游经营者请求旅游者支付合理费用的，法

院应予支持。

未经游客同意不得转团
因不可抗力等不可归责于旅游经营者、

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客观原因导致旅游合同

无法履行，旅游经营者、旅游者请求解除旅

游合同的，法院应予支持。旅游经营者、旅

游者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法院不予支

持。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尚未实际

发生的费用的，法院应予支持。因不可抗力

等不可归责于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

的客观原因变更旅游行程，在征得旅游者同

意后，旅游经营者请求旅游者分担因此增加

的旅游费用或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

因此减少的旅游费用的，法院应予支持。

因不可抗力可解除合同

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经常会把行李放

在旅游车上，如果行李遗失如何要求赔偿？

司法解释规定，旅游经营者或者旅游辅助服

务者为旅游者代管的行李物品损毁、灭失，

旅游者请求赔偿损失的，法院应予支持，但

下列情形除外：损失是由于旅游者未听从旅

游经营者或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事先声明

或者提示，未将现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由

其随身携带而造成的；损失是由于不可抗

力、意外事件造成的；损失是由于旅游者的

过错造成的；损失是由于物品的自然属性造

成的。

代管行李损毁要赔偿

不得因年龄差异多收费


